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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设备采购项目廉政合同
   

工程项目名称：无锡市粮食局粮油质量监测所仪器采购
政府采购编号：XCGZX2009-104(C标段)，微波马弗炉（上海屹尧WM-2）
工程项目地址：新区城南路29号
发包人：无锡市粮食局粮油质量监测所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承包人：江苏同生科技有限公司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监督方：中共无锡市粮食局纪委
为加强廉政建设工作，规范仪器设备采购参与单位的各项活动，防止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，保护国家、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无锡市粮食局粮油质量监测所检测仪器采购项目实现“安全、按时、廉洁”目标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商定并签订本合同，以共同遵守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一、仪器设备采购过程中，甲方应做到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党纪政纪；

（二）不得接受乙方赠送的礼金、礼券、礼品等，不得参与由乙方安排的消费娱乐、旅游等活动；

（三）不得索要和接受乙方的财、物、宴请等；

（四）不得到乙方单位报销应由自己单位或个人支付的各项费用；

（五）如发现本单位或本单位有关工作人员有违法、违纪行为的，要及时主动向监督方报告或举报。

二、仪器设备采购过程中，乙方应做到：

（一）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党纪政纪；

（二）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赠送礼品、礼金和有价证券等，不得为甲方安排消费娱乐、旅游等活动；

（三）不得向甲方支付劳务费、介绍费等，不得向甲方人员行贿；

（四）如发现本单位或本单位有关人员有违法、违纪行为的，应及时向监督方反映或举报。

三、监督方职责：

为保证上述条款的实施，对甲乙双方履行合同情况进行监督，其职责是：

（一）严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党纪政纪条规，对甲乙双方遵纪守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促进廉政建设；

（二）参与粮油质量监测所检测仪器采购全过程活动，包括项目招投标、合同签订、质量检查、安装验收、决算审核等；

（三）协助和指导甲乙双方抓好廉政建设的制度、规定、法制教育工作，对甲乙双方管理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廉政教育；

（四）适时对甲乙双方的财务费用支付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四、违约处理

（一）甲乙双方人员如有违反本合同的，本单位应及时给予批评教育。构成违纪的，应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。触犯刑律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

（二）发生违反本合同有关条款，除按前款处分外，另给与违约方因违约所涉金额的一倍数额罚款，其中甲方违约罚款由责任人个人缴纳，乙方的违约罚款由乙方责任人缴纳。所有罚款统一上缴监督方。

五、本合同未尽事项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并征得监督方同意，可签订补充条款。

七、本合同作为仪器设备采购合同的附件，与仪器采购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经合同各方签署后立即生效。

八、本合同的有效期为各方签署之日起至仪器设备安装验收合格时止。

九、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和监督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无锡市粮食局粮油质量监测所    代表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 

乙方：江苏同生科技有限公司      代表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 

 

监督方：中共无锡市粮食局纪委    代表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2009年12月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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